
 

股票代码：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2016-04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750,265,604 股 

发行价格：17.97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新增的 750,265,604

股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并同时满足本次重组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约定的相关条件后，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方式解除锁定。该等新股在解除锁定

的次一交易日可进行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及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均已完成交割过户。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动力”或“公司”，

原“风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更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本次重组”）事项的一部分，本次重组已取得的

批准和授权如下： 



 

1. 交易对方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2015 年 8 月 7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集团”）召开 2015

年第十一次党组会议，同意以其所有的部分标的资产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

股份并以现金认购中国动力为募集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金额不超过

中国动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的 15%；同意中国动力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

持有的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火炬能源”）100%股权；并同意为上述事项

之目的签署相关协议、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2）2015 年 6 月 9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七〇三所”）

召开所务会议，同意以其持有的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广瀚动力”）

50%股权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同意为上述事项之目的签署相关协

议、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3）2015 年 8 月 14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七〇四所”）

召开 2015 年第十八次所务会议，同意以其持有的上海中船重工船舶推进设备有限

公司（“上海推进”）50%股权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同意为上述事

项之目的签署相关协议、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4）2015 年 7 月 28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七一一所”）

召开 2015 年第十二次所长办公会，同意以其持有的上海齐耀重工有限公司（“齐耀

重工”）50%股权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同意为上述事项之目的签

署相关协议、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5）2015 年 6 月 30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七一二所”）

召开 2015 年第二十三次所办公会，同意以其持有的武汉长海电力推进和化学电源

有限公司（“长海电推”）50%股权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同意为上

述事项之目的签署相关协议、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6）2015 年 8 月 3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七一九所”）

召开所务会，同意以其持有的武汉海王核能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海王核能”）50%

股权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同意为上述事项之目的签署相关协议、

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7）2015 年 8 月 31 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重工”）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资产参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鉴于武汉船机及宜昌船柴的注入资产范围发生调整，且资产评估机构已出具资

产评估报告，2015 年 12 月 11 日，中国重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调

整后的《关于公司以资产参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中国重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参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8）2015 年 8 月 15 日，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船投资”）召

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同意中船投资以其持有的湖北长海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长海新能源”）30%的股权、中船重工特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特种

设备”）10.43%的股权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同意为上述事项之目

的签署相关协议、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9）2015 年 8 月 14 日，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风帆集团”）股东中

船重工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风帆集团以其持有的河南风帆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风帆回收”）100%的股权、保定市风帆机电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风帆机电”）

100%的股权、保定风帆精密铸造制品有限公司（“风帆铸造”）100%的股权以及两

宗土地使用权认购中国动力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并同意为上述事项之目的签署相

关协议、承诺、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2. 中国动力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5 年 8 月 31 日，中国动力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鉴于本次重组构成中国动力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表决。中国动力的独立董事就本次重组发表了独

立意见。2015 年 9 月 1 日，中国动力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2）2015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动力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鉴于本次重组构成中国动力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表决。中国动力的独立董事就本次重组发表了独

立意见。 

（3）2015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动力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鉴于本次重组构成中国动力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3. 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1）2015 年 8 月 31 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防科工局”）作出《对风帆

股份资产重组涉及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有关事项征求意见的复函》（局综函[2015]287

号），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2）2015 年 9 月 27 日，财政部作出《关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涉及事业资产有关事项的批复》（财防[2015]316 号），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中央

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3）2015 年 10 月 19 日，国防科工局作出《关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问题意见的函》（局综函[2015]349 号），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军工事项。 

（4）2015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资委”）

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备案。2015 年 12 月 28 日，中船重

工集团对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备案。 

（5）2015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关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1332 号），原则同意本次重组总体

方案，同意中船重工集团以现金认购不超过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总数 15%的股份。 

（6）2016 年 4 月 1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作出《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2016]第 21 号），决定对“风帆股份收购中船重工集团部分业务案”不予禁止，即

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7）2016 年 4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核准风帆股份有

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850 号），核准本次重组。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 元。 

发行数量：750,265,604 股 

发行价格：17.97 元/股 

2. 发行对象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中船重工集团 223,232,329 

2 七〇三所 35,077,022 

3 七〇四所 43,435,898 

4 七一一所 38,747,014 

5 七一二所 40,148,188 

6 七一九所 12,211,616 

7 中国重工 350,940,016 

8 风帆集团 3,139,476 

9 中船投资 3,334,045 

3. 限售期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船重工集团、风帆集团、中国重工、

七〇三所、七〇四所、七一一所、七一二所、七一九所、中船投资在本次重组中以

资产认购的中国动力发行的股份，自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

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中国动力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的，中船重工集团、风帆集团、中国重工、七〇三所、七〇四所、七一一

所、七一二所、七一九所、中船投资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动力的股

份将在上述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 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624 号），截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中国动力收到中船重

工集团、风帆集团、中国重工、七〇三所、七〇四所、七一一所、七一二所、七一

九所、中船投资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 750,265,604 元，中国动力变更后累计注册资

本为 1,286,765,604 元。 

2. 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6年5月17日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动力已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中船重工集团、风帆集团、

中国重工、七〇三所、七〇四所、七一一所、七一二所、七一九所、中船投资分别



 

发行 223,232,329 股、3,139,476 股、350,940,016 股、35,077,022 股、43,435,898 股、

38,747,014 股、40,148,188 股、12,211,616 股和 3,334,045 股 A 股股份；截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述新增股份已经分别登记在相关交易对方名下。 

（四）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广瀚动力 100%股权、上海推进

100%股权、齐耀重工 100%股权、长海电推 100%股权、海王核能 100%股权、武汉

船机 75%股权、宜昌船柴 100%股权、河柴重工 100%股权、齐耀控股 100%股权、

风帆回收 100%股权、风帆机电 100%股权、风帆铸造 100%股权、火炬能源 100%

股权、齐耀动力 15%股权、特种设备 28.47%股权、长海新能源 30%股权、中船重

工集团 3 宗土地使用权及风帆集团 2 宗土地使用权、武汉船机国拨资金形成的资本

公积（国有独享）7,996 万元、宜昌船柴国拨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国有独享）26,565

万元及河柴重工国拨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国有独享）11,963 万元均已完成交割过

户。 

（五）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的意见 

1.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上市公司本次

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已完成过户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办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及相关验资事宜；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

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

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

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因当地不动

产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本次重组交易标的武汉船机和宜昌船柴无法在原承诺的预

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相关房屋的权属完善手续，交易对方中国重工已就上述事项出具

补充承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均在正常履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上述相关承诺，不

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

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已经实施完毕，上市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

准文件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成

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2. 律师意见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公司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中国动力本次重组

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重组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重组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

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后续事

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参见“一、本次发行概况（二）本次发行情况”部分。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中船重工集团 

中船重工集团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446XA）。根据该营业执照，中船重工集团为全民

所有制企业，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法定代表人为胡问鸣，注册

资金为 1,488,607.6405 万元，经营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以舰船为主的军品科

研生产；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船舶、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民用船舶、船用

设备、海洋工程设备、机械电子设备的设计、研制、生产、修理、租赁、销售；船

用技术、设备转化为陆用技术、设备的技术开发；外轮修理；物资贸易；物流；物

业管理；工程勘察设计、承包、施工、设备安装、监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船舶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中船重工集团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资产经营主体，是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监

管的国有独资企业。中船重工集团为中国动力的控股股东。 



 

2. 七〇三所 

七〇三所现持有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于 2014 年 1 月 1 日核发的《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事证第 110000003663 号）。根据该证书，七〇三所的住所为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洪湖路 35 号，法定代表人为邹积国，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上

级补助、事业、经营收入，开办资金为 4,822 万元，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宗

旨和业务范围为：“开展船舶动力设备及其装置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船舶动

力设备及其装备研制；工业用蒸汽和燃气动力设备及其装置研制；机械传动和自动

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电力工程设备研制；热能工程设备研制；环保工程设备研制；

《热能动力工程》出版；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七〇三所的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 

3. 七〇四所 

七〇四所现持有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事证第 110000003747 号）。根据该证书，七〇四所的住所为上海

市衡山路 10 号，法定代表人为童小川，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上级补助、事业、

经营收入，开办资金为 20,000 万元，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宗旨和业务范围为：

“开展舰船设备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舰船特种机电设备与系统研究；舰船辅

机设备与系统研究；舰船甲板机械与系统研究；船舶防污染设备与系统研究；舰船

消磁设备与系统研究；舰船设备环境条件和可靠性研究与试验检测；扭矩测试技术

研究；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机电设备》和《船舶标准化工程师》出版；相

关研究生培养；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 

七〇四所的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 

4. 七一一所 

七一一所现持有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于 2015 年 9 月 9 日核发的《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事证第 110000003668 号）。根据该证书，七一一所的住所为上海市

华宁路 3111 号，法定代表人为董建福，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上级补助、事业、

经营收入，开办资金为 20,000 万元，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宗旨和业务范围为：

“研发先进的发动机和动力装置，促进船舶工业发展。柴油机技术及其装置研制；

热气机技术及其装置研制；动力系统集成技术研究及其相关装置研制；自动化技术

及其系统研制；节能环保技术及其装置研制；新能源利用技术研究；对外工程业务

承包；《柴油机》出版；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七一一所的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 

5. 七一二所 

七一二所现持有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核发的《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41623967Y）。根据该证书，七一二所

的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汽校大院，法定代表人为金焘，经费来源为财政

补助、事业、经营收入，开办资金为 5,501 万元，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宗旨

和业务范围为：“开展船舶综合全电力系统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船舶电力推

进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研究；推进和消磁系统研究；机舱自动化技术研究；化学电源

及精细化工研究；绝缘化工材料研制；开关电器研制；特种电机及控制设备研究；

电工产品试验检测；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七一二所的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 

6. 七一九所 

七一九所现持有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核发的《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YA2100244K）。根据该证书，七一九

所的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450 号，法定代表人为翁震平，经费来源为

财政补助、事业、经营收入，开办资金为 6,166 万元，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开展工程技术研究设计，促进科技发展。船舶及海洋工程研

究；援潜救生及水下作业技术研究开发；热力工程研究；机械工程研究；建筑工程

研究；消防工程研究；送变电工程研究；智能化控制工程研究；压力容器研制；核

电和火电站设备研制；石油行业设备及试验装置研制；光机电一体化装置研制；计

算机及仿真技术应用；相关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七一九所的举办单位为中船重工集团。 

7. 中国重工 

中国重工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100000000041521）。根据该营业执照，中国重工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

控股），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法定代表人为胡问鸣，注册资本为

1,836,166.5066 万元，经营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资产经营；投资管理；舰船、

舰船配套产品、海洋工程及装备、能源装备、交通装备、环保装备和机械电子设备

的设计、研制、生产、修理、改装、租赁、销售；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重工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在上交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股票代码为

601989。根据中国重工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中国重工

的控股股东为中船重工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8. 中船投资 

中船投资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61280780）。根据该营业执照，中船投资为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三层，法定代表人为张英岱，

注册资本为 43,200 万元，经营期限为 2003 年 1 月 2 日至 2053 年 1 月 1 日，经营范

围为：“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

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船重工集团为中船投资的控股股东。 

9. 风帆集团 

风帆集团现持有保定市工商局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0600000040837）。根据该营业执照，风帆集团为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独资），住所为保定市富昌路 8 号，法定代表人为刘宝生，注册资本为

14,208.20 万元，经营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蓄电池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营）”。 

风帆集团为中船重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中船重工集团 163,726,826 30.52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854,043 2.4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1,172,408 2.08 

4 中船投资 10,727,746 2.00 

5 风帆集团 9,280,000 1.73 

6 钱伟民 8,298,333 1.55 

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

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594,407 0.86 



 

8 李想 4,378,373 0.82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4,331,358 0.81 

10 孟慧娟 4,114,535 0.77 

（二）新增股份登记至相关交易对方名下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中船重工集团 386,959,155 30.07 

2 中国重工 350,940,016 27.27 

3 七〇四所 43,435,898 3.38 

4 七一二所 40,148,188 3.12 

5 七一一所 38,747,014 3.01 

6 七〇三所 35,077,022 2.73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755,682 1.30 

8 中船投资 14,061,791 1.09 

9 风帆集团 12,419,476 0.97 

10 七一九所 12,211,616 0.95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公司发行 750,265,604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7,038,000 750,265,604 757,303,604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120,000 0 5,12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12,158,000 750,265,604 762,423,604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 股 524,342,000 0 524,342,000 

股份总额  ——  536,500,000 ——  1,286,765,60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公司治理情况等有积极影响，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风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 6030 

传真：（010）6083 6031 

经办人员：王伶、朱烨辛、冯新征、张明慧、王凯、黄慈、郭丹、钱文锐、孟

宪瑜、斯汉、李驰、李黎、包项、何修寅、孙守安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电话：（010）6641 3377 

传真：（010）6641 2855 

经办律师：黄小雨、黄娜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住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电话：（010）5673 0088 

传真：（010）5673 0000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勇波、梁谦海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智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电话：（010）8800 0000 

传真：（010）8800 0006 

经办注册评估师：李月华、李莎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624 号）；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四）《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9 日 


